
日前
，

一起发生在
“

陕西省
2010

年省直
事业单位招聘考试

”

中
，

父亲当考官
，

儿子当
考生的事件

，

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
。

在这
起事件中

，

作为省考试中心工作人员的父
亲

，

没有按照相关规定申请回避
，

不仅担任
了此次考试试卷保管的主要负责人和儿子
所在考点的考务负责人

，

并且还全程参与了
此次考试的阅卷和评分工作

。

在
《

行政能力
测试

》

中
，

考官的儿子夺得了考试成绩第一
的

“

状元
”

称号
。

裴锐是陕西省人事考试中
心助理调研员

，

其子裴煜报名
参加了

2010

年陕西省省直事
业单位招聘考试

。

根据相关规定
，

考试中心
工作人员子女参加考试

，

工作人员应主动申
请回避

。

然而
，

这位父亲不仅没有申请回避
，

还负责这次考试的多项组织工作
。

今年
5

月
23

日
，

裴煜在西安建筑科技大
学的考点参加公共基础知识

《

行政能力测
试

》

考试
，

在报考同一职位的考生中名列第
一

，

与第二名相差
5.2

分
。

而这个考点的考务
负责人正是他的父亲

。

由于这个职位只招聘
1

人
，

根据规定
，

按
1:6

确定进入第二轮的专业考试和面试资格
。

裴煜以
“

状元
”

的身份和其他
5

名考生入选参
加下一轮考试

。

6

月
10

日
，

裴煜参加了专业
课考试

，

成绩排名第三
。

6

月
18

日进行面试
时

，

裴煜成绩排名第二
。

6

月
19

日
，

一篇题为
《

考试
？

还是考爹
！ 》

的网帖称
，

裴锐涉嫌利用
考务负责人的

“

考官
”

身份
，

使其儿子中了
“

状元
”，

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质疑
。

6

月
30

日
，

综合得分第一名的雷某被相关单位录
取

，

作为综合成绩第二名的裴煜未被录取
。

针对公众质疑
，

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
保障厅监察室有关负责人坦承

，

裴锐的儿子
参加今年省直事业单位招聘考试

，

作为考试
工作的组织者裴锐没有主动申请回避

。

该监
察室工作人员表示

，

通过物证调查和对相关
人员的询问调查发现

，

此次是外省命题
，

在试
卷命题和试卷付印阶段

，

裴锐没有接触试卷
。

对于考试中心工作人员子女参加此次考
试却没有申请回避

，

考试中心负责人解释说
，

考试中心工作量特别大
，

长期以来人手不够
，

经常要雇佣临时工
，

他们两人本来就是考务的
主要组织者

，

临时雇佣人员无法替代
，

再加上
因为有严格的保密制度和监督制度

，

所以就想
当然地认为不会存在违规行为

，

因而他们没有
主动申请回避

，

单位也没有强制要求
。

事件发生后
，

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障厅副厅长相关负责人表示

，

虽然初步调查
没有发现裴锐在儿子考试中给予其子不当帮
助的违规行为

，

但是却在社会上产生了不良
影响

，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将对裴锐本人
和考试中心负责人进行严肃处理

。 ”

针对近来接连发生的考
聘违规

“

个案
”，

一些社会学者
认为

，

公众在考试领域对公权
力腐败的担忧已经越来越焦虑

，

同时
，

这个事
件也是对公权力不断被滥用

，

公众心理承受
底线的触动

。

一是拷问公众对考试部门公信力的承受
底线

。

前不久
，

海南招考事业干部出现了
“

满
分

”

现象
，

武宁县在事业单位招人中
“

限招正
科级干部的子女

、

家属
”，

湖南沅陵事业单位
招考第一名考生只考了

39

分
。

由于老百姓曾
经看到一些官员运用权力操纵考试结果

，

存
在官员腐败现象

，

极大影响了考试部门在公
众心目中的形象

，

所以在公务员考试
、

公开招
考领导干部等热点工作中

，

公众对考试领域
公权力的腐败有着很大担忧

，

对考试的公平
公正也产生了许多负面的遐想

。

陕西发生的
“

父亲当
‘

考官
’

儿子中
‘

状元
’”

事件
，

引发了
社会公众对考试领域公平公正性的高度关注
和质疑

，

公众对政府部门组织的考试行为以
及考试部门的公信力

，

已达最低承受底线
。

二是拷问社会制度执行与落实的底线
。

不可否认
，

目前我国的各项公开招考制度设
计正趋完善

，

但制度设计上的科学性并不能
基本保证考试的公开透明和公平公正

，

因为
有好的制度不被落实或者不被监督

，

制度将
成为

“

一纸空文
”，

成为摆设
，

难以制约
“

暗箱
操作

”

和权力滥用
。

在此次事件中
，

由于裴锐
没有主动申请回避

，

单位也
“

想当然地认为
不会存在违规行为

”

而听之任之
，

希望通过
人的自觉来执行和落实制度何其可笑

！

堂堂
政府机关在如此敏感的问题上

“

不做强制要
求

”，

那么能希望他们在其他时候严格执行
和落实制度吗

？

三是拷问公务员职业操守的底线
。

公务

员是一个特殊群体
，

他们为社会提供公共服
务

，

享有更多的便利和特权
，

因此公务员必须
严格遵守职业操守

，

形成公职行为和道德品
行的双重自觉

。

裴锐身为省直机关公务员
，

对
公务员的职业操守应该是经过多次学习培训
且已牢记于心的

；

身为考试中心工作人员
，

对
考试的相关制度也是非常熟悉的

，

在其明知
故犯背后抱的是什么心理

？

而其又将职业操
守置于何处呢

？

社会问题学家江波认为
，

阳光是最好的
“

防腐剂
”，

监督是公权力的
“

安全阀
”。

要解决
公众对公平正义的渴望

，

就要从根源上杜绝考
试

“

漏洞
”，

要在考试的设计上让每个环节接受
政府

、

媒体和公众的充分监督
，

要建立一套既
科学合理又适用于各类人事考试的监督检查
办法

，

当然
，

对已有制度的落实更为重要
。

网民
“

下雨淋湿了心
”

认为
，

这个事件和
前不久发生的局长女儿考

99

分一样
，

是又
一起引发人们对于考试公平

、

公正的质疑
。

显示的是一些官员对社会优势资源的占有
和对权力使用的肆意妄为

。 “

考试就是为了
让竞聘来得更加公正和公平

，

但谁能保证作
为考官的父亲能公平对待每一个考生

？ ”

网民
“

寻找阳光灿烂
”

认为
，

就事论事
，

这
次父亲当

“

考官
”

儿子中
“

状元
”

的事儿
，

初查
还未发现直接违规

。

但这种视制度如无物
，

随
意蹂躏制度尊严的行为

，

导致权力一再失范
。

“

实现阳光招考
，

要提高制度的执行力
，

也要
保障制度的

‘

刚性
’

原则
。

虽然我们在制度设
计上基本保证了公开透明公平公正

，

但有好
的制度不落实或者不被落实

，

那么再好的制
度设计也就形同虚设

，

成为了
‘

制度摆设
’”。

据笔者了解
，

自公务员
“

凡进必考
”

政策
执行以来

，

公务员招考从制度层面到操作层面
已日渐完善

，

但对于事业单位的
“

考聘
”，

全国
还没有相应的法规制度

，

不少省市将事业单位
“

招考补员
”

权力下放到了县级党委政府
，

这就
给了一些人

“

可乘之隙
”

和
“

操作空间
”。

近来接
连发生的考聘怪现象

，

也大都缘于此
。

正如许多社会学者和网民所言
，

解决公权
力中存在的腐败现象

，

最好的
“

防腐剂
”

就是阳
光

，

但要从根源上杜绝这类事情的接连发生
，

“

防微杜渐
”

和
“

惩前毙后
”

是唯一的好办法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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针对各中小学放暑假
，

学生自我安全
意识不强

，

随意进入铁路站场
、

铁道线路
，

容
易造成儿童伤害及危及行车安全现象

。

7

月
12

日
，

乌鲁木齐铁路公安处抽调
400

名警力
在辖区开展了

“

走进一万家庭
、

签一万份安
全协议

、

发放一万份宣传单
”

爱路护路及关
爱暑期儿童安全宣传教育活动

。

这次活动以集中宣讲
、

挂图讲解
、

播放
光盘

、

发放传单
、

悬挂横幅
、

入户宣传等为主
要形式

，

以宣传铁路运输安全
、

铁路建设对
于新疆建设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

、

宣

传
《

铁路法
》、《

铁路运输安全保护条例
》、《

治
安管理处罚法

》

等有关法律法规
，

通过讲解
铁路

、

法律常识
，

列举铁路交通事故案例
，

向
广大群众及儿童讲清行人上道既事关生命
安危又影响铁路运输安全的严重后果

，

教育
群众及儿童不在线路上逗留行走

、

玩耍
、

乘
凉

；

通过阐述石击列车造成的危害结果和可
能造成的影响

，

从教育儿童爱护公物和公用
设备的角度出发

，

教育儿童禁止击打列车和
铁路设施

；

通过展示置障所导致的列车颠覆
案例

，

向儿童及群众说明列车颠覆所造成的
灾难性后果

。

活动中
，

民警重点对中小学生暑假安全
防范要点逐户进行了宣讲

，

并逐一签订了不
到铁路上玩耍

、

不击打列车
、

不在线路上摆
放障碍物等内容的安全协议书

。

为将安全教
育深入到每一位儿童心中

，

乌铁公安处专门
筹措资金购买了包括铅笔盒

、

水笔
、

铅笔
、

尺
子等学习用品

，

并在学习用品上印制了
“

维
、

汉
”

两种文字的爱路护路宣传用语及儿童安
全注意事项

，

发放到每一名儿童手中
。

在当天的活动中
，

民警们共入户宣传
1.1

万
余户家庭

、

签订安全协议书
1.3

万余份
、

发放
爱路护路宣传册及学习用品

1.5

万余份
。

五企业集体买快艇送政府引发争议
安昌古镇

，

是浙江绍兴有名的四大古镇
之一

，

浙江省第一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镇
。

在这片约
20

平方公里的土地上
，

现在分布
着

600

多家企业
。

印染厂
、

电镀厂
、

冷轧厂
……

30

余家排
污企业多数临河而建

，

个别企业存在
“

跑冒
滴漏

”

现象
，

致使水质污染
，

群众呼声较大
。

因此
，

水污染一直是该镇大力整治的重点
。

今年以来
，

镇政府一方面呼吁企业保护水环
境

，

另一方面打算添置环境监测船只
、

摄像
机

、

照相机
、

手电筒等设备
，

进一步加强对排
污企业的监督

。

得知这个消息
，

镇上
5

家印染企业的老
板们商量

，

倡议一起出资
15.5

万元购买一艘
快艇送给镇政府相关部门

，

专门用于监督企
业排污

。

此举得到镇政府的肯定和支持
，

日
前

，

一艘崭新的专门用于水环境监测的白色
快艇

“

上岗
”

了
。

此举引起了群众的议论
。

作为监督企业
排污的快艇

，

是一种公共产品
，

政府为什么
不用财政

，

而接受企业的馈赠
？

企业老板向
政府赠快艇

，

是否另有所想
？

对此
，

安昌镇党委书记接受采访时回应
说

：“

这是为了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来整治环
境污染

，

特别是动员那些排污企业自觉主动
地配合镇里的环境整治工作

。

何况
，

我们这
是自律性监督

，

这种监督是不能替代执法职
能的

，

执法权在环保部门
，

因此这种捐赠也

就不存在法律障碍
。 ”

政府部门接受企业捐赠存在法律障碍
这样的

“

捐赠
”

真的像安昌镇党委书记
所说的

“

没有法律障碍
”

吗
？

《

公益事业捐赠法
》

第十条规定
：“

公益
性社会团体和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可
以依照本法接受捐赠

。

本法所称公益性社
会团体是指依法成立的

，

以发展公益事业
为宗旨的基金会

、

慈善组织等社会团体
。

本
法所称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是指依法
成立的

，

从事公益事业的不以营利为目的
的教育机构

、

科学研究机构
、

医疗卫生机
构

、

社会公共文化机构
、

社会公共体育机构
和社会福利机构等

。 ”

根据该法律规定
，

有
权接受捐赠的限定为特定的主体

，

即公益
性社会团体和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

，

除此之外
，

公民
、

法人或其他组织都无权接
受社会捐赠

。

政府部门能不能接受社会捐赠呢
？

答案
是肯定的

，

但有明确的条件
。 《

公益事业捐赠
法

》

第十一条规定
：“

在发生自然灾害时或者
境外捐赠人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
门作为受赠人时

，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
门可以接受捐赠

，

并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对
捐赠财产进行管理

。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
部门可以将受赠财产转交公益性社会团体
或者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

;

也可以按照
捐赠人的意愿分发或者兴办公益事业

，

但是
不得以本机关为受益对象

。 ”

也就是说
，

政府
接受捐赠必须具备两个特定的条件

，

即
“

发
生自然灾害

”

和
“

境外捐赠人要求
”；

即使具
备了这两个条件

，

接受捐赠的也只能是
“

县

级以上政府及其部门
”，

并且
“

不得以本机关
为受益对象

”。

有人认为
，

上述规定虽然没有把镇政府
规定为接受捐赠的机关

，

但也没有明确禁
止

，

因此镇政府接受捐赠并不违法
。

其实
，

这
种认识也是错误的

。

对于公民来说
，“

法无禁
止即自由

”，

法律不禁止公民去做的行为就
应该视为允许

。

但对政府部门来说
，

则恰恰
相反

，

应适用
“

法无授权即禁止
”

的原则
，

只
要法律没有明确的授权

，

以国家权力和政府
权力为代表的公权力就不能作为

，

这是各国
法律规定的普遍原则

。

因此
，

安昌镇政府接
受企业捐赠并不合法

。

政府部门接受捐赠难保执法公正
安昌镇政府接受企业捐赠的快艇

，

其目
的是为了加强对排污企业的监督

。

但是
，

作
为监督部门的镇政府接受被监督企业的捐
赠

，

其实很难保证监督的公正性
。

首先
，

镇政府接受企业捐赠
，

加重了企
业的负担

，

有乱拉赞助之嫌
。

行政执法部门
履职所需的技术装备本应由政府财政承担

，

企业只要依法纳税
，

那么它就无需再对政府
的行政执法所需经费承担义务

。

其次
，

政府部门直接接受企业捐赠难免
“

瓜田李下
”。

俗话说
，“

吃人家的嘴短
，

拿人
家的手软

。 ”

镇政府接受
5

家企业的捐赠
，

难
免不让人产生在涉及捐赠企业的环保执法
时

，

镇政府会
“

手下留情
”

或
“

网开一面
”

的合
理怀疑

。

在环境保护执法方面
，

镇政府并非
执法主体

，

但不可否认的是
，

县级环保部门
在执法时离不开当地政府

，

镇政府的意见肯
定会对环境执法机关产生影响

。

估计这也是

5

家企业出资给镇政府捐赠快艇的目的所
在

。

因此
，

监督者接受被监督者的捐赠
，

无论
监督者如何信誓旦旦地表明自己会公平执
法

，

这都会带来公权滥用和公权私用的嫌
疑

，

也将最终损害政府部门公正的权威形
象

，

伤害社会公平
。

再次
，

企业向政府捐赠有
“

政治公关
”

之
嫌

。

据了解
，

安昌镇政府接受企业捐赠
，“

这是
为了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来整治环境污染

，

特别
是动员那些自觉主动地配合镇里的环境整治
工作

。 ”

这是不是传递出这样一种信号
：

企业捐
赠了就是主动配合环境整治工作

，

没有捐赠的
企业岂不就是不主动配合了吗

？

从这一点来
说

，

企业捐赠快艇表现出
“

政治公关
”

的价值取
向

，

有谋取较其他企业更多不正当利益之嫌
。

公权力机关接受捐赠应予规范
近年来

，

一些公权力机关接受企业
、

个
人捐赠事件屡见报端

。

安昌镇接受快艇
，

仅
是其中一小案例

。

笔者了解
，

2006

年
，

山西省
代县兴旺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刘眉寿
赞助山西省公安厅

800

万元
，

用于购买警务
直升机

。

2006

年
4

月
22

日
，

广州本田汽车有
限公司向广州市环保局捐赠

20

台环保监察
车

。

2005

年
9

月
23

日
，

著名的慈善家李春平
向北京公安机关捐赠了

70

辆总价值
300

万
元的甲壳虫电瓶警车

……

这些捐赠都曾在社会上引起极大争议
，

人们在质疑这种捐助属于变相地寻求权力
保护

，

抑或利用公权谋取更大利益而危害社
会公平的同时

，

呼吁通过立法规范捐赠行
为

。

针对一些机关和个人对现行
《

公益事业

捐赠法
》

的规定存在着误读
，

笔者建议全国
人大常委会适时对该法进行修订完善

，

明确
禁止公权力机关直接接受企业捐赠

，

用法律
条文割裂公权力与企业之间的联接纽带

，

确
保公共权力及其执行机关的独立地位

，

以维
系社会公信力

。

对一些企业捐助公益事业的
善举

，

可建立起通过公益性社会团体或非营
利性事业单位等中介组织进行捐赠的新制
度

，

从而在公权力机关与捐助企业之间设置
一道防火墙

，

避免二者之间的直接接触
，

防
止对公权力机关的捐助成为

“

政治献金
”。

同
时

，

在捐助资金的收支
、

物品的管理使用方
面

，

公权力机关应该设立单独账户
，

接受人
大和公众的监督

，

以消除公众的疑虑
。

（

作者为河南南阳中院法官
）

一批
“

高仿
”

茅台酒
，

从千里之外的贵州
省悄悄运抵上海

，

在即将流向社会的关键时
刻

，

上海铁路警方紧急行动
，

当场缴获假茅台
酒

121

箱共
1812

瓶
，

涉案价值达
130

万余元
，

抓获犯罪嫌疑人
6

名
，

斩断了一条利用铁路贩
运假酒的通道

。

这是全国铁路公安机关首次立
案查处的侵犯知识产权案件

，

也是近年来上海
查处的最大一起贩运假冒茅台酒案件

。

千里来电举报铁警撒网堵截
2010

年
1

月
2

日
，

上海铁路警方接到贵
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的报警电话

，

称一批
假冒茅台酒已从贵州运往上海南站

，

为防止
不法人员转移货物

，

请求铁路警方协助查处
。

上海南站派出所接报后立即开展调查
。

每天从全国各地运往上海南站的物资有
6000

余件
，

若想在其中发现问题无疑是大海
捞针

。

于是
，

侦查员将近期到达上海的所有
货物运单调出来

，

从运输品名
、

货物重量入
手

，

逐一核对
、

分析
，

从中捕捉蛛丝马迹
。

很快
，

一张由贵州遵义发往上海南站的
运单引起了侦查员注意

。

运单上的货物品名
为日用百货

，

总数量
75

箱
，

于
1

月
1

日由
1252

次列车托运至上海
，

发货人
“

李华
”，

收
货人徐军

（

化名
）。

侦查员抬起一只纸箱掂量
一下

，

明显感到很沉
，

通过安检仪
X

光检查
，

发现纸箱内的物品形似酒瓶
。

侦查员打开厚厚的纸箱
，

发现里面还有
一层纸箱

，

属于典型的
“

套装
”。

拆除所有外
包装

，

露出一个个正方型彩印礼盒
,

上面醒目
地标着

“

国酒茅台
”，

礼盒里面是精致的白色
瓷瓶

，

每只瓶上
“

贵州茅台酒
”

专用商标
、

红
色绸带

、

仿伪标记全部齐全
。

警方守株待兔老板显形落网
春节前夕

，

上海突然出现大量可疑
“

茅
台酒

”，

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
。

上海铁
路公安处迅速调集刑警

、

技术人员成立了
“

1.2

”

茅台酒专案组
。

经清点
，“

茅台酒
”

50

箱共
600

瓶
，“

茅台
专供酒

”

5

箱共
60

瓶
，“

酒香酒王酒
”

20

箱共

240

瓶
。

上海市酒类专卖局通过技术鉴定
，

确
认这批名酒全部为假冒酒类商品

，

其中
50

箱
“

茅台酒
”

一旦流入市场
，

销售价值为
43.65

万元
。

案情初露端倪
，

警方决定顺藤摸瓜
，

斩
断这条假酒运输通道

。

1

月
4

日上午
10

时
许

，

一名
50

多岁的男子到上海南站行李房
，

要求办理提货手续
。

已经守候了两天两夜的
侦查员

，

立即冲上去将其制伏
。

经现场盘问
，

这名男子就是收货人徐军
。

面对证据
，

徐军
承认这批

“

名酒
”

是他从贵州购买的
，

并如实
交代了酒的来源和销售去向

。

根据徐军的交代
，

侦查员连夜将
“

下
家

”、

上海某公司经理王强
（

化名
）

抓获
。

王强
称

：“

这批茅台酒是徐军从原产地搞来的
，

所
以我才放心进货

，

根本不知道是假酒
。 ”

案发
后

，

侦查员又马不停蹄地赶到贵州
，

追捕提
供货源的主犯曾某

，

但已潜逃
。

自称原产正宗疯狂贩运牟利
徐军今年

53

岁
，

上海市人
，

个体经营者
。

据徐军交代
，

2009

年
12

月份
，

他和住在贵州
仁怀县的小姨子曾某秘密商量

，

准备做假茅台
酒生意

，

双方约定由曾某在贵州组织货源
，

并

用金钱打通运输渠道
，

徐军在上海负责销售
。

去年
12

月
17

日
，

徐军从曾某处以
2100

元一箱的价格购买假冒茅台酒
50

箱
，

随后以
3200

元一箱卖给上海相关客户
，

销售价值达
16

万元
。

首战告捷
，

于是又让曾某先后
4

次
从贵州托运假冒茅台酒来沪

，

很快销售一空
。

2010

年春节前夕
，

徐军再次汇款给曾某
，

要
求进

50

箱假冒茅台酒
、

5

箱茅台
“

专供酒
”。

一批批假酒通过徐军的人脉关系
，

很快
流通到全市多个地区

。

徐军告诉办案人员
：

“

许多朋友都用我的茅台酒请客送礼
，

从来
没有人怀疑这是假的

。 ”

正当警方紧锣密鼓地开展侦查时
，

1

月
10

日
、

1

月
11

日又有两批共
71

箱
（

计
1212

瓶
）

假冒茅台酒由贵州发到上海南站
，

总价
值

88

万余元
。

上海铁路警方通过跟踪追击
，

在无锡等地分别将涉案人徐永定
、

刘明成
、

高凤刚抓获归案
。

据徐永定等
3

人交代
，

此
前他们结伙已在江苏地区销售了

1300

多瓶
假冒茅台酒

。

5

月
13

日
，

提供货源的主犯曾
某在贵州落网

，

次日被押解来沪
。

徐军等
6

人因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
的商品罪

，

日前已由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依
法提起诉讼

。

卢国伟江毅轩

法明插图

上海铁警破获贩运假冒茅台酒大案
本报通讯员林荣贵

关爱暑期儿童出行安全

新华社电
（

崔清新白振
）

记者从司法
部获悉

，

去年
，

３０

名律师志愿者和
７０

名
大学生志愿者在

“

１＋１

”

中国法律援助志
愿者行动中共办理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
１５３６

件
，

接待法律咨询
３６６１２

次
，

代写法
律文书

２０００

余份
，

为包括青海
、

宁夏
、

重
庆等

１３

个省
（

区
、

市
）

在内的
７０

个县的
贫困地区困难群众提供了法律援助

。

司法部副部长赵大程在
２０

日召开
的

“

１＋１

”

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
２００９

年总结表彰暨
２０１０

年工作会议上表示
，

“

１＋１

”

活动满足了西部地区人民群众的
法律援助需求

，

促进了法律援助事业的
发展

，

锻炼培养了法律人才队伍
，

是一
项服务西部大开发

、

服务困难群众的民
心工程

。

据悉
，

这次共有
３９

名优秀律师
、

优秀大
学生志愿者和

３３

个先进单位受到了表彰
。

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会长张秀夫介绍
说

，

今年的志愿者选拔工作已经结束
，

共有
近千家律师事务所的

１５００

多名律师报名
，

最终确定了
１００

名律师入选今年
“

１＋１

”

活
动

，“

这充分表明
‘

１＋１

’

活动有着扎实的群
众基础

，

一定能继续推进
，

愈做愈好
。 ”

他说
，

２０１０

年
“

１＋１

”

活动实施地将增
加到

１００

个县
，

派遣
１００

名律师和
１００

名
法律院校应届毕业生志愿者

。

２０１１

年力
争为全国

２１０

多个无律师县都派去法律
志愿者

；

今后一年一轮换
，

连续援助三年
。

“

１＋１

”

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是
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和司法部

、

团中央
等有关部门共同组织开展的一项法律
援助爱心活动

，

目标是为全国
２１０

多个
至今没有律师的县派一名律师和一名
法律院校应届毕业大学生

，

提供为期一
年的法律援助志愿服务

，

以满足贫困地
区人民群众的法律援助需求

。

“１＋１”

法援志愿者
一年办理案件

１５００

多件

满足西部群众的法律援助需求

招聘考试为何接连发生违规
“

个案
”？

河南省淅川法院本着以人
为本

、

司法为民的原则
，

建立了
“

巡回审判法庭
”，

对因当事人
特殊原因不能到庭的案件

，

他
们主动下乡上门

，

甚至到当事
人家里开庭

，

此举受到群众好
评

。

图为淅川法院在被告人徐
某的家中审理案件的情形

。

王平张长海摄

浙江绍兴安昌古镇的
5

家印染企业得知镇政府要添置船只用于监管辖区水道排污
，

遂合资购买了
一艘快艇送给镇政府

，

此举在社会上引发较大争议
，

法律业内人士认为
———

镇政府接受企业捐赠不合法

本报通讯员方新政

父亲当考官
，

儿子是考生
，

引发了人们对接二连三
的

“

考聘
”

怪象日趋关注
———

乌铁公安处开展爱路护路进万家活动

事件与看法

事件
看法

今年以来
，

江苏省
南通市全面开展社会单
位消防安全达标建设活
动

，

以全面提升社会单
位的火灾防控能力

。

近
期

，

他们又深入中小学
校

，

指导学生使用消防
器材

，

通过
“

大手牵小
手

”

活动
，

进一步筑实消
防安全达标建设活动

。

图为该市唐闸小学学生
在消防官兵指导下试带
空气呼吸器的情形

。

张于摄


